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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和推进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

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和推进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
普府办【2006】42号

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镇政府：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国发
【2006】14号）精神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推进社区事务受理
服务中心建设的意见》（沪府办【2006】49号）的工作要求，进一步规范我区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受理中心”）管理，提高工作质量和服务
水平,经区政府同意，现就加强和推进受理中心建设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改进
政府公共服务方式，深入推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按照“让群众少跑一趟路、
少跨一个门槛、少走一道程序”的要求，提高政务服务的便捷性、透明度和亲
和力，使群众得实惠、社区更和谐。
　　二、基本原则
　　（一）以人为本，服务群众。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服务群众为重点，在
提升政务服务的效能中，切实让群众感到方便。
　　（二）统一规范，高效运作。统一受理机构，统合内部管理，规范软件标
准，优化办事流程，提高运作效率。
　　（三）加强协同，资源共享。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对公共信息、公共
资源，既要基于职能分工原则实行分类管理，更要建立和完善业务协同、资源
共享平台，逐步实现“前台一口受理，后台协同办理”的工作机制。
　　三、主要内容
　　（一）机构设置
　　各街道、镇受理中心作为街道办事处、镇政府领导的事业单位，具体承接
政府部门为社区群众提供的各类政务服务，统一冠名为“普陀区××街道（镇）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名称的颜色、字体、规格，实行全区统一。
　　（二）职责分工
　　街道办事处、镇政府负责受理中心的日常管理，统筹服务窗口设置、人员
配备和专项经费预算。区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对应的业务指导、人员培训和提供
业务经费保障，其所属业务的法律性质、责任主体、工作权限不变。相关部门
在做好专业信息资源管理的基础上，要主动帮助受理中心尽快形成资源协同共
享的平台。
　　（三）人员配备
　　 1、受理中心设主任一名，专职副主任一名。主任由街道、镇行政分管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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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兼任，专职副主任选派业务能力强，有管理能力的人担任。
　　2、受理中心原有事业编制人员采取自然过渡办法；新录用人员由街道、镇
通过购买服务方式统一向社会招聘。聘期内，所在单位应按本市有关规定缴纳
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并从政治上、生活上加以关心，以确保队伍稳定。
有条件的街道、镇对受理中心人员可逐步实行统一考核、统一调配、统一培
训、统一管理，按职业标准持证上岗。
　　3、受理中心工作人员人数依据区域大小，居民数多少确定，一般35人左
右，对区域范围大、居民数量多的受理中心，可酌情增加人员。
　　（四）硬件设施
　　1、受理中心一般建筑面积不少于500平方米，资源有限的街道、镇可作适
当调整。
　　2、受理中心要有功能区设置，应按办事顺序和人流规模分别设置引导咨询
区、综合受理区、后台协同区和休息等候区等功能区域，设置电子叫号系统、
电子屏幕、电脑触摸屏等技术设备使办事过程公开透明，提供查阅、书写工具
和安置无障碍设施等，营造亲和便民的环境氛围。受理中心应兼具现场受理和
网上受理、电话受理的功能。
　　（五）服务项目
　　凡政府各部门在街道、镇设立的受理、办理和出证等事项，均应逐步纳入
受理中心的必设项目。包括劳动保障部门的有关失业、就业和社会保险等，民
政部门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优待、助老助残等，医保部门的就医记录
册补换、就医费用零星报销等，计生部门的各种婚育出证等，房管部门的居住
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等，经委的副食品补贴等，工会的职工住院医疗补充保
险、支内退休回沪定居人员补贴等，以及来沪人员居住证登记有关事务。条件
成熟时，公安、税务和工商部门的有关事项也应纳入。有条件的街道、镇可根
据社区居民需求，适当拓展和延伸与居民生活相关的服务项目。今后各职能部
门如需增加新的业务内容，须经有关职能部门把关后由受理中心统一安排。
　　（六）应用软件
　　受理中心应采用流程优化和管理科学的应用软件，以提高服务质量，方便
社区群众办事。各相关部门要按照服务对象基本信息共享、业务信息可查询的
原则，实行网上工作联动和协同办理。有条件的街道、镇可利用信息技术手
段，将若干服务事项延伸至居（村）委，通过网上查询或递交，方便群众。
　　（七）制度与规范
　　受理中心要在服务场所公开服务范围、办事依据、工作流程和办结时限等
内容，建立“首问责任制”、“收件回执制”和“责任承诺制”等服务规范，
并设立投诉电话和信箱，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同时，应尽快建立对服务质量
和绩效的第三方评估制度，不断加强工作人员的质量管理意识和服务意识。
　　（八）经费保障
　　1、受理中心日常经费纳入街道、镇行政工作经费，年初编制预算，列入公
共财政框架。
　　2、区有关部门对受理中心原下拨经费的渠道和标准不变。今后，将视情对
下拨经费标准进行适度调整。
　　3、区有关部门新增下移受理中心的行政事务工作，应按照费随事转的原
则，下拨工作经费。



5

            二○○六年十月十一日

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裴崎等两位同志任职的通知
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裴崎等两位同志任职的通知 
普府【2006】88号

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镇政府：
　　经上海市普陀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二○○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决定：
　　任命裴崎、高德彪两位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特此通知。

 

                           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景莹等两位同志任职的通知
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景莹等两位同志任职的通知 
普府【2006】87号

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镇政府：
　　经上海市普陀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二○○六年十二月七日第
三十三次会议审议决定：
　　任命景莹、符祖鸣两位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特此通知。

 

                           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成立上海LED半导体照明研
发应用中心专家顾问委员会和专家指导委员会的

通知
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成立上海LED半导体照明研发应用中心专家顾问委员会和
专家指导委员会的通知
普府【2006】8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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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各有关单位：
　　为了贯彻落实“科教兴区”主战略，加强产学研联盟，经市信息委批准，
本区与华东师范大学于今年9月共同成立了上海LED半导体照明研发应用中心。
　　为更好地发挥该中心作用，经区政府研究，决定成立上海LED半导体照明
研发应用中心专家顾问委员会和专家指导委员会，以强化中心功能，为区
域LED半导体照明产业发展提供坚强的智力支撑。
　　特此通知。
　　附件：上海LED半导体照明研发应用中心专家顾问委员会和专家指导委员
会成员名单

 

二○○六年十二月八日

 

 

上海LED半导体照明研发应用中心专家顾问委员会成员名单

　　匡定波   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所长
　　范滇元   上海光机所技术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信息科学和工程学院教授
　　庄松林   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理工大学光学学院院长、上海光学仪器研
究所所长
　　范玉钵   全国光协光电子行业协会理事长
　　彭万华   中国光协光电器件分会秘书长
　　方志烈   复旦大学电光研究所教授
　　黎继皋   上海广电（集团）有限公司中央研究院专家
　　章海聪   上海电子东升集团技术总监、首席执行官

 
上海LED半导体照明研发应用中心专家指导委员会成员名单

曹金喜   上海市发改委产业发展处处长
　　徐子瑛   上海市发改委高新技术处处长
　　徐绍敏   上海市信息委产业处处长
　　奚学琴   普陀区信息委主任
　　唐国庆   上海市光电子行业协会秘书长
　　孙　卓   华师大纳光电集成与先进装备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上海芯
光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木清   复旦大学光源与照明工程系主任、电光源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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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洛西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
　　孙润光   上海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上广电NEC液晶显示器有限
公司研发部部长
　　朱健强   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
　　沈　涛   上海照明灯具研究所所长
　　夏冠群   上海信耀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
　　陆荣庆   上海信贸新技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陈明法   蓝宝光电材料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牛德利   美国达科电子上海分公司技术总监
　　邵春林   上海宇体光电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
　　范　刚   上海三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研发部经理
　　李建胜   上海鼎辉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王和平等十二位同志职务任
免的通知

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王和平等十二位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普府【2006】67号

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镇政府：
　　区人民政府决定：
　　任命王和平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房屋土地管理局局长；
　　任命吕南停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主任，免去其上
海市普陀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任命马理路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石泉路街道办事处主任；
　　任命王建平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任命杨建新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体育局副局长（试用期一年）；
　　应明德同志按期正式任上海市普陀区市容管理局副局长；
　　任命葛惠桃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甘泉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任命陆振仪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石泉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免去蒋志民同志的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主任职务；
　　免去洪跃弟同志的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石泉路街道办事处主任职务；
　　免去王镜晨同志的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副局长职务；
　　免去贾宝财同志的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石泉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职务。
　　特此通知。

                           二〇〇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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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韩力鸣等两位同志职务任免
的通知

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韩力鸣等两位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普府【2006】64号

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镇政府：
　　经上海市普陀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二○○六年九月十九日第
二十九次会议审议决定：
　　任命韩力鸣同志为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局长；
　　免去胡世民同志的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局长职务。
　　特此通知。

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李德雍等五位同志职务任免
的通知

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李德雍等五位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普府【2006】58号

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镇政府：
　　区人民政府决定：
　　任命李德雍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长风新村街道办事处主任；
　　任命陈建龙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上海市普陀区
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任命汤汇浩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薛宝平同志按期正式任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长寿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免去徐琴琨同志的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长风新村街道办事处主任职务。
　　特此通知。

         二○○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周社华等四位同志职务任免
的通知

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周社华等四位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普府【2006】8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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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镇政府：
　　区人民政府决定：
　　任命周社华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人口综合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任命韦升东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
　　任命陶腊仙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曹杨新村街道办事处主任，免去
其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任命许资东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人口综合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试
用期一年）。
　　特此通知。

                       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周社华等四位同志职务任免
的通知

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周社华等四位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普府【2006】89号

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镇政府：
　　区人民政府决定：
　　任命周社华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人口综合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任命韦升东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
　　任命陶腊仙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曹杨新村街道办事处主任，免去
其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任命许资东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人口综合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试
用期一年）。
　　特此通知。

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表彰首届上海LED研发应用
成果奖获奖项目和个人的决定

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表彰首届上海LED研发应用成果奖获奖项目和个人的决定

普府【2006】81号

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科教兴区”主战略，加快LED半导体照明技术研发成果的产
业化应用推广聚焦普陀，区政府建立了财政专项奖励资金，每年将重点围绕“
自主创新”和“应用”主题，表彰在LED半导体照明领域正在产业化或具有产
业化潜力的科研项目和做出积极贡献的科研团队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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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首届评选活动经过自主申报、评委会审核、现场答辩和评审专家评审
等程序，并报区政府研究，决定授予白光半导体照明集成光源等5个项目为优秀
应用项目，授予唐国庆同志为特别贡献个人，授予牛德利等5位同志为特别优秀
创新个人，授予田丰等12位同志为优秀创新个人。
　　希望获表彰的项目单位和个人进一步发挥优势，也希望各单位和科技工作
者

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普陀区国有企业改制
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的通知

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普陀区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的
通知

普府[2006]71号

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镇政府：
　　《普陀区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已经区政府2006年11
月6日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六年十一月十日

向上述获奖单位和人员学习，加快LED半导体照明的科研攻关，积极促进科技
成果产业化，使LED半导体照明产业成为普陀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为建设
“创新型国家”和“节约型社会”做出新贡献。

　　附件：首届上海LED研发应用成果奖获奖名单

二○○六年十二月八日

首届上海LED研发应用成果奖获奖名单

　　一、 优秀应用项目
　　“白光半导体照明集成光源”　　　　　　　　　　　　　　—上海芯光
科技有限公司
　　“LED电子显示屏”　　　　　　　　　　　　　　　　　　—上海信茂
新技术有限公司
　　“新一代光源LED的汽车中应用的研究与开发”　　　　　　—上海信耀
电子有限公司
　　“LED器件应用测试平台”　　　　　　　　　　　　　　　—华刚光电
（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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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盾牌LED景观照明灯”　　　　　　　　　　　　　　　　—上海蓝宝
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二、 特别贡献个人
　　唐国庆　　　　　　　　　　上海市光电子行业协会
　　三、 特别优秀创新个人
　　牛德利—吴光团队　　　　　上海广电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范　刚　　　　　　　　　　上海三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李　瑛　　　　　　　　　　上海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郝洛西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邵春林　　　　　　　　　　上海宇体光电有限公司
　　四、 优秀创新个人
　　田　丰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嵌入式系统研究所
　　曾　韡　　　　　　　　　　复旦大学国家微电子材料与无器件微分析中
心
　　戴曙光　　　　　　　　　　上海理工大学光电学院
　　谢雪茹—顾海军团队　　　　上海大晨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吴　珉　　　　　　　　　　上海松和电子有限公司
　　朱明华　　　　　　　　　　上海小糸车灯有限公司
　　李建胜　　　　　　　　　　上海鼎辉科技有限公司
　　韦自力　　　　　　　　　　上海大峡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周小丽　　　　　　　　　　复旦大学电光源研究所
　　张建华—赵琨团队　　　　　上海大学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罗　毅　　　　　　　　　　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

 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普陀区出资监管单位
资产监管办法（试行）》的通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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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普陀区出资监管单位资产监管办法（试行）》的通
知

普府[2006]70号

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镇政府：
　　《普陀区出资监管单位资产监管办法（试行）》已经区政府2006年11月6
日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六年十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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